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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贸易融资信用保险（短期 B款）附加相对免赔条款 

 

相对免赔条款 

 

1.与在本保单项下的自付额首次适用之日或之后发运的货物和/或提供的服务有关的转让给被保险人的应收账

款的相关损失适用以不能索赔之损失阈值形式的自付额，具体以特别条款中所载为准。 

 

2.保险人对在发生损失事件之日本保单项下未超过自付额的承保欠款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